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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
南阳市交通运输局

2023 年上半年全市在建公路水运重点建设

项目调研情况通报

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、局直有关单位，市交通投资集团：

按照河南省交通运输厅《关于开展公路水运建设市场秩序

专项提升的通知》（豫交建管函〔2023〕11 号）、河南省交

通运输厅《关于开展河南省 2023年度上半年水运重点建设项

目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豫交建管函〔2023〕

16号）、河南省交通运输厅《关于开展全省公路水运建设项

目防风险除隐患守底线保安全专项行动的通知》等通知要求，

为进一步加强公路建设市场监管，全面提升我市在建公路工程

建设项目质量和施工安全，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市公路事业发展

中心、市交通运输局局质监站有关人员，于 2023年 7中下旬

至 8月中旬，对 2023年上半年全市在建重点公路水运工程建

设项目进行专项调研。现通报如下：

一、项目建设情况

1-7 月份，全市干线公路完成 21.49 亿元，完成年度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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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标的 80%，22 个续建工程项目本年度已完成投资 13.75 亿

元，8个新启动项目已完成投资 5.1亿元，养护项目完成 2.64

亿元。方唐高速本年度累计完成投资 17.29亿元，占年度计划

投资的 54%。上半年专项调研共检查普通干线公路工程新启

动项目两个，续建项目 22个，养护大中修项目 11个，市重点

建设项目 1个（方唐高速），同时抽查唐河县、社旗县 3个农

村公路建设项目。各参建单位在地方财政配套困难、土地及征

迁遗留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，能够按照年初制定的任务清单和

时间节点，全力以赴，推进项目建设，实现了时间过半、任务

超半。

二、项目管理情况

（一）项目履行建设程序情况

各县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能够依法对招标项目实施

监督，招投标流程规范有序，能严格执行“应进必进”及全

流程电子化招投标的要求；检查中未发现存在设置非必要条

件排斥潜在竞争者行为，对外地企业设置隐性门槛和壁垒的

情况。部分项目建设单位存在未及时对招标项目档案进行收

集、归档情况。

各县市区建设项目能够严格按照建设程序要求办理工程

质量监督登记手续，24个在建项目中 21个已在县级及以上交

通质监部门办理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。

（二）施工质量管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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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放权赋能改革后，上补资金直达各县（市、区），

各县（市、区）公路部门作为辖区行业管理单位，能够提高思

想认识，提升政治站位，树牢质量就是工程的生命理念；严格

落实质量终身责任制，明确各单位质量责任，严格施工过程管

理，严格按照工程设计图纸、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施工，

加强试验检测工作，及时发现问题并改进指导施工，防止质量

问题和质量事故的发生；从专项检查看，全市在建普通干线公

路工程质量稳定可控。内乡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、邓州市公路

事业发展中心、南召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、新野县公路事业发

展中心总体质量管控较好。内乡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在建设单

位管理层面已创新实行信息化管理及电子档案管理与纸质版

并存的管理模式。

（三）施工安全管理情况

各项目建设从业单位能牢固树立“红线”意识和“底线”

思维，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，严格落实施工过程的安

全生产管理，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，强化施工安全监管，紧

盯重点路段、重点时段、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，确保施工安全

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、规范化，制度化，有效控制高空坠落、

物体打击、设备机具、触电伤害等各类工程惯性事故的发生，

持续保持了干线公路项目建设安全生产“零事故”。

（四）项目文件归档情况。

监理资料：持交通部颁发行业资质的监理机构，大多能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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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现行《公路工程施工监理规范》要求及相关法规、条文要

求，对项目施工准备阶段、施工阶段及验收与缺陷责任期阶段

进行现场监理，并随监理过程对监理资料进行及时归集与管

理。但一些持住建部监理资质的企业未严格依照交通行业标准

及法规条文对在建项目进行监理以及监理资料归集的问题。

施工资料：各参建施工单位基本能够按照管理办法要求进

行工程管理文件、施工质量控制文件、施工安全及文明施工、

进度控制、计量支付、合同管理、施工原始记录等资料的收集、

整理和预立卷归档管理。个别项目存在质量控制文件整理滞

后，材料及标准试验检测报告不能及时归档，施工安全制度及

部分措施针对性不强，实施过程中未严格按照既定制度、措施

实施等问题。

（五）工地试验室管理情况

总体看，大部分建设项目试验室能按要求建立了工地试验

室，并进行备案。能够按照标准化要求建设，环境条件和试验

检测仪器设备基本满足工地试验室试验检测要求，各项保障体

系运转基本正常，功能室布局基本合理。不存在超核准范围开

展试验检测业务现象，大部分试验检测人员能够熟悉试验检测

规范、规程，试验操作基本熟练。

（六）工程实体质量检测

上半年调研，由市交通质监站委托南阳路远公路工程试验

检测有限公司，实施工程实体质量检测。共抽查高速公路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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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1 个，国省道工程项目、养护大修项目、县乡公路项目

20个，总计抽检包括沥青路面厚度、压实度、弯沉、渗水系

数、路面基层厚度等 16个指标参数，共计抽检 1499点（件），

合格 1476点（件），整体抽检合格率 98.47%。其中国省道工

程项目抽检合格率 98.67%、国省道养护工程项目抽检合格率

98.77%、县乡公路抽检合格率 83.87%、高速公路项目抽检合

格率 100.00%。

三、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

从检查情况看，项目业主、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对农民工

工资支付管理力度不断加大，对保障农民工工资的重视程度不

断加强，未发现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。桐柏县、方唐高速农民

工工资相关资料较为齐全，有合同及转账记录，各项资料能形

成闭环。方城县、新野县、南召县农民工工资相关资料不齐全，

未能提供合同且仅有部分工人花名册。淅川县农民工工资以现

金发放，农民工工资相关资料缺失较多。

四、施工扬尘治理情况

各项目建设单位能严格落实施工工地“三员”“六全”等

扬尘管理制度，加强重点区域扬尘管控，持续推进施工工地在

线监控设备安装联网工作，树立文明施工形象。南召县 S328

和 S237 两个项目、邓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、宛城区 S234

项目污染防治相关资料较为齐全。

五、存在主要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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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目进展不平衡

各县市区、各项目之间进展不平衡，社旗县、唐河县、内

乡县、淅川县、南召县 5个县已提前完成年度投资目标，但桐

柏县、方城县、卧龙区尚未完成节点目标。路面改造等类别项

目推进较快，基本实现按时完工。22个续建项目中内乡县 S331

线内乡灵山机场至内邓高速师岗出口段改建工程、S243线七

里坪街东至七里坪靳河段改建工程、新野县 S239线工业园区

至 S234交叉口段改建工程等 10个项目已完工或主体完工，但

西峡县、邓州市、卧龙区 11个省滞后项目推进迟缓。。

（二）质量管理弱化

已收集归档的内业资料多为制度化、程序化资料，或多为

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内设科室资料，对于参建单位人员管理、工

程质量、信用评价管理等方面日常监管存在“宽松软”的现象。

（三）施工安全存在隐患

一是续建项目建设单位未及时组织进行交工验收，部分路

段已开放交通；二是施工作业面周边、沿线机械停靠区域、施

工便道与地方道路交叉口位置设立交通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

设施不到位、不醒目。个别项目施工临时用电不规范，施工用

电缆线架空搭设不规范，淅川县 S244县二桥东至黑山嘴段改

建工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；三是部分项目在落实上级关于《全

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和重大风险防范

化解专项行动》部署响应迟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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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人员履约管理不规范

部分项目主要管理人员存在变更，主要负责人员不能及

时、长期到场履约；监理机构到场主要监理人员与投标承诺人

员存在出入，履行变更审批手续不及时，多个项目总监不在场

或未按合同约定配置专业监理人员。桐柏县 S227线桐柏确山

界至桃花店桥南段等 3个项目只有一套监理人员（河南海纳建

设管理有限公司），且仅有 1人为市政道路相关专业监理，与

公路建设要求的人员数量、任职资格条件有较大差距；234黄

台岗街北至宛城新野界改建工程，只有 2个监理人员在场，总

监未履行请假手续，不在现场；S330线镇平柳泉铺白岗村至

卢医朱沟西县界段改建工程项目监理人员未履行请假手续，大

部分人员不在场。

（五）工地试验室监测工作不完善

一是母体检测机构未按规定对工地临时试验室进行有效

监管，监管记录空白；二是部分项目未按照合同及投标文件约

定设立监理中心试验室、施工工地试验室。如 G234平顶山交

界至方城县城段改建工程 PPP项目、S244线二桥东至黑山嘴

段改建工程等项目；三是个别项目未建立工地试验室，采用委

托等级试验室进行试验检测的模式开展检测工作，外委程序不

规范，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不能及时有效开展检测工作。如由

河南海纳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监理的桐柏县棚改安置区建设工

程 EPC项目等（S227线桐柏确山界至桃花店桥南段、S227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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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南至陈留店段改建工程、S333线毛集北至南阳泌阳交界段

改建工程）。

（六）施工扬尘管控不到位

检查中发现，各县（市）区交通在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存在

“三员”、“六全”措施落实不到位。道路施工现场普遍存在雾

炮车配备不到位，围档，喷淋设施不到位，裸露地面覆盖不到

位等问题。

六、下一步要求

（一）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

各建设项目从业单位要明确职责，进一步建立健全质量保

证体系，不断加强精细化施工质量管理，制定切实有效措施，

确保工程质量。

（二）从严从实从细强化安全管理

汛期施工、临时用电用火、大雨大风天气施工、临时开放

交通，存在诸多可预见的安全隐患。建设单位要以安全管理为

重点，结合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活动，有效确保项目的整体

安全。监理单位要将安全专项方案的落实作为安全工作的重

点，督促、指导施工单位加强现场安全管理。施工单位要以现

场安全为重点，加强现场安全巡查，确保安全生产不留死角。

（三）规范内业资料管理

内业资料是反映施工过程质量控制情况的基础资料，建设

单位应在督促各施工、监理单位紧抓施工现场实体工程质量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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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的同时，进一步加强对内业资料的规范管理，要求按照有关

程序、规定，真实、及时、全面、有效地进行记录，尤其对于

现场发现的问题应详细记录，现场监理单位应对各类有关资料

进行严格审查，确保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规范性。

（四）强化工地试验室试验管理

建设单位要切实强化对试验室运行条件、母体机构监管落

实情况、检测单位试验检测工作的检查。特别是外委检测机构，

合规性检查后需报市交通质监站备案，切实提高试验检测数据

的真实性、可靠性、规范性，增强试验检测工作对工程质量管

控的技术支撑。

（五）严格落实污染防治等各项规定措施

各级要强化属地管理、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，严格按

照上级规定要求落实好“三员”、“六全”管控措施，针对存在

的问题，要举一反三，切实抓好整改落实。要加强项目资金监

管，落实工程建设信用评价体系，健全农民工用工体系，切实

从制度上、从根本上落实好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。

（六）切实抓好整改落实

各施工、监理单位要针对本次督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认真组

织整改，举一反三，及时消除质量安全隐患。对本次检查中涉

及的人员、机构存在的失信行为将提请上级部门计入 2023年

度信用评价档案，并作为 2023年度信用评价的评分依据。各

建设单位要对相关从业单位整改情况进行复查，并将整改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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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核查情况于 9月15日前报送市交通运输局及市交通质监站，

确保检查出的问题整改落实到位。

市交通运输局邮箱：nyglk@126.com；联系电话：61600363

市交通质监站邮箱：nyzjz@126.com；联系电话：61600227

附件：全市各在建公路监督检查结果汇总表

2023年 8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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